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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入境检验检疫范围 

出入境检验检疫 

动植物
检疫 

卫生检疫 

认证认可 

食品检验 

商品检验 



申报依据 

《进出口商品检验法》（1989年） 
 
《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1991年） 

 
《国境卫生检疫法》（1986年） 

 
《食品安全法》（2015年） 

 
 
 
 

 
 

检验检疫法律 

《进出口商品检验法实施条例》（2005年） 
 
《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实施条例》（1992年） 

 
《国境卫生检疫法实施细则》（1989年） 
《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2009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2003年）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2011年） 

 
 
 
 

 
 

检验检疫行政法规 



申报类型 

非涉证业务申报
检验检疫 

2 

涉证业务的申报
检验检疫 

1 



申报注意事项 

•录入HS编码后根据检验
检疫名称描述进行选择。 
•如不清楚请咨询专业人
员 

•如需出具e证书，请
务必填写手机号 

•企业资质中需勾选“企业承诺” 
•涉及许可证的货物需准确填报产品
资质 
•涉及强制性认证、食品和化妆品首
次进口、转基因、成套设备、旧机
电、特殊物品、木材等情况时，必
须填报货物属性。 

•不得选择机关本部等
无业务的部门。 
•受理机关和领证机关
根据实际需求填报。 

使用单位联系电话 检验检疫名称 

检验检疫机关 资质、属性 



检验检疫名称选择示例 

品名：菠萝罐头        HS编码：2008201000 



检验检疫名称选择示例 

品名：活、鲜、冷鲍鱼        HS编码：037819000 



检验检疫名称选择示例 

品名：电吹风机        HS编码：8516310000 



申报注意事项 

•录入HS编码后根据检验
检疫名称描述进行选择。 
•如不清楚请咨询专业人
员 

•如需出具e证书，请
务必填写手机号 

•企业资质中需勾选“企业承诺” 
•涉及许可证的货物需准确填报产品
资质 
•涉及强制性认证、食品和化妆品首
次进口、转基因、成套设备、旧机
电、特殊物品、木材等情况时，必
须填报货物属性。 

•不得选择机关本部等
无业务的部门。 
•受理机关和领证机关
根据实际需求填报。 

使用单位联系电话 检验检疫名称 

检验检疫机关 资质、属性 



非涉证业务主动申报 

1. 检验检疫名称（原CIQ编码） 
2. 境内收货人检验检疫10位

编码 
3. 申报单位检验检疫10位编

码 
4. 货物存放地点 
5. 境内目的地（检务6位） 
6. 入境口岸 
7. 检验检疫受理机关 
8. 口岸检验检疫机关 
9. 启运日期 
10. 启运港 
11. 集装箱规格（当集装箱货

物时必填） 
12. 领证机关 
13. 目的地检验检疫机关 
14. 标记唛码 

1. 用途代码 
2. 货物属性代码 

表体 表头 



非涉证业务主动申报 

疫区来货 

涉及危险化学品货物 

查询原产国、启运国等是否属于疫区。 
查询地址：http://jycl.szciq.gov.cn:8080/gw/ 

看包装是否有警示标识 
看成分是否明显含有危险化学品 
问专业人员 
危险化学品目录查询地址：http://59.40.185.213:8080/hcms/index 



非涉证业务主动申报 

成套设备 

木质包装及含木质成份的其他货物 

成套设备是指完整的生产线、成套装置设施，或者是指整条生产线、成套
的装置和设施、完整的工程项目或技术改造项目中的设备、装置和设施。 

包括木箱、木桶、天然木托等其他包装，也包括木条等其他用于支
撑的植物性铺垫材料 



回执示例 

示例一 机审拦截，转人工审核。 



回执示例 

示例二 被人工拦截，转施检部门查验。 



回执示例 

示例三 抽批抽中，需联系检验检疫。 



回执示例 

示例四 审单放行 



回执示例 

示例五 重复导入，系统退单。 



回执示例 

示例六 需验核单证原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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